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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排水设施养管工作信息表

序号 8.1

名称 城区排水设施养管工作

法定依据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应当建
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加强对窨井盖等城镇排水与污水处
理设施的日常巡查、维修和养护，保障设施安全运行。
从事管网维护、应急排水、井下及有限空间作业的，设施维
护运营单位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设置醒目警
示标志，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人员坠落、车辆陷落，并及时复原
窨井盖，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相关特种作
业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依法
组织编制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应急预案，统筹安排应对突发事
件以及城镇排涝所必需的物资。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的应
急预案，配备必要的抢险装备、器材，并定期组织演练。
第四十条 排水户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排放的污水
可能危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的，应当立即采取
措施消除危害，并及时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等有关部门报告。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安全事故或者突发事件发生后，设施维
护运营单位应当立即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采取防护措施、组
织抢修，并及时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第四十一条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划定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保护范围，并向社会公
布。
在保护范围内，有关单位从事爆破、钻探、打桩、顶进、挖
掘、取土等可能影响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的活动的，
应当与设施维护运营单位等共同制定设施保护方案，并采取相
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第四十二条 禁止从事下列危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
全的活动：
（一）损毁、盗窃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
（二）穿凿、堵塞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
（三）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倾倒剧毒、易燃易
爆、腐蚀性废液和废渣；
（四）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倾倒垃圾、渣土、施工泥
浆等废弃物；
（五）建设占压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建筑物、构筑物
或者其他设施；
（六）其他危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的活动。
第四十三条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不得影响城镇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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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
建设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查明工程建设范围内地下城
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相关情况。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及其他
相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及时提供相关资料。
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有排水管网等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
的，建设单位应当与施工单位、设施维护运营单位共同制定设
施保护方案，并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
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建
设单位应当制定拆除、改动方案，报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审核，
并承担重建、改建和采取临时措施的费用。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会同
有关部门，加强对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和保护情
况的监督检查，并将检查情况及结果向社会公开。实施监督检
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现场进行检查、监测；
（二）查阅、复制有关文件和资料；
（三）要求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就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妨碍和阻挠依
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
第四十五条 审计机关应当加强对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运营、维护和保护等资金筹集、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监督，
并公布审计结果

实施机构 天津市滨海新区排灌事务中心

职责边界 天津市滨海新区排灌事务中心

运行流程 巡查（养管）—制定修缮方案—处置

运行要件 无

责任事项 每天城区排水设施巡查，发现破损丢失的排水设施及时修复、
更换，保证行人安全。

监督方式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黄路 188 号
电话：25862800


